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中文名称 生物工程 专业代码 085238 

专业英文名称 Biotechnology Engineering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掌握坚实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与本

学科有关的实验方法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能够从事生物物理学有关领域的研

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具有进取、创新、唯实、协同的品德和身心健康的高级科技人才。 

二、研究方向 

 1、物理生物与技术（辐照技术与辐射物理化学、生物光谱技术、等离子体生物技术、生物

光谱技术、材料分析化学、生物纳米材料等）； 

 2、辐射生物与放射医学（辐射损伤机制、辐射医学物理、辐射生态安全等）；  

3、环境化学与毒理学（环境遗传毒理、环境生物监测、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等）； 

4、离子束生物工程（离子束与生物相互作用、植物诱变与基因克隆、微生物发酵、动植物

资源开发利用等）； 

5、生物分子工程（化学品生物合成代谢途径构建和改造、代谢调控、生物反应过程控制、

蛋白质工程等）； 

 6、磁场生物效应； 

7、核磁共振技术与应用（生物大分子结构、分子药理、生物代谢与活体波谱等）； 

 8、肿瘤药物学（药物设计合成、药理机制研究、药物化学生物学、药物基因组学等）； 

 9、肿瘤生物学（肿瘤分子病理机制、肿瘤分子诊断与精准治疗、肿瘤基因组学、生物信息

等）； 

10、生物仿生与生态学（昆虫-机器杂化系统等）； 

11、生物医学成像； 

12、健康医学与康复学（生物特征识别、健康促进服务技术、体质健康信息获取与评估、运

动康复学、行为辨识与干预、健康大数据和云服务等）； 

13、生物医用材料； 

14、生物医学光学（生物光学：细胞功能和结构、光子辐射与生物信息、光子生物加工；医

学光学：组织光学、医学光谱、医学成像、光诊断与光治疗等）。 

三、招生对象 

    招收具有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生物、医学、化学、物理及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四、学习年限 

 不少于 3 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 年，学位论文时间 2 年。硕士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4 年

（含休学）。 

五、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实行学分制管理。申请学位所需的学分由课程学习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两部

分组成，总学分应不低于 35 个学分。具体要求按照《中科大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硕士研究生培



养方案(总则）（2016 版）》相关规定执行。 

 1、政治、英语等公共必修课和开题报告等必修培养环节按《中科大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硕

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2016 版）》统一要求。 

 2、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课和非学位课如下表所列。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学

位

课 

学科基础课 

细胞分子生物学 80 4 

细胞生物学实验方法与原理 60 3 

基因的分子生物学 80 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 60 3 

辐射化学 50 2.5 

辐射防护与剂量学 40 2 

生物有机化学 40 2 

分子光谱 80 4 

计算机数学 60 3 

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 40 3 

发育生物学 40 2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 80 4 

生物信息学 40 2 

学科专业课 

生物医学工程若干前沿 40 2 

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实验 40/30 3 

计算机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40 2 

分子免疫学 40 2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80 4 

神经药理学与毒理 60 3 

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 40 2 

生物大分子波谱学原理 80 4 

实验动物学 40 2 

免疫学技术原理与应用 40 2 

生物材料 40 2 

固体化学 60 3 

生物无机化学 60 3 

环境科学进展（1） 60 3 

生物信息学 40 2 

模式识别 80 3.5 

系统仿真建模与分析 80 3.5 

智能信息处理导论 60 2.5 

现代医疗仪器 60 3 

生物医学信息检测与系统设计 60 3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100 4 

非学位课 

纳米技术基础 40 2 

污染控制化学前沿 40 2 

材料有机化学 40 2 

水环境科学技术前沿 40 2 



环境监测新技术导论 40 2 

核磁共振实验技术 80 4 

核科学与技术概论 80 4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 60 3 

跨学科课程  2-4 

注：学科基础课及学科专业课具体课程，导师可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要求，参照中科大相

关院系的专业课程设置进行适当动态调整。 

六、学位论文 

 对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按照《中科大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2016 版）》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资格条件（学术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在学期间应至少发表以下科研成果一项： 

 （1）在 SCI/EI 收录的期刊或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已发表或已录用）； 

 （2）收录于国际会议文集并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 

 （3）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 

 （4）已正式公开或已授权的发明专利； 

 （5）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1 项（本人排名在前五名以内）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及

以上奖励 1 项（本人排名在前三名以内）。 

此外，所有发表的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需满足如下要求： 

 1、所有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为本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2、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至少有一篇为本人第一作者（含导师署名在内）； 

 3、学术成果原则上不包括共同第一作者（排名第二）的学术论文。特殊情况需由导师提交

书面证明材料，并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到科学岛分院学位分委员会审议和表决。

共同第一作者（排名第三及以后）的学术论文不计入本人学术成果； 

 4、发表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署名单位必须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或研究所）

为第一署名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第二署名单位。具体要求请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

生院科学岛分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2016 版）》； 

 5、发明专利导师为第一发明人，本人为第二发明人。 

八、答辩和学位授予 

 按《中科大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2016 版）》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其他 

 本培养方案自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由生物物理学科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生物物理学学科专业委员会 

 


